
~ 碩士在職專班報名常見問題 ~ 

報名前(含報考資格) 

Q：請問在職證明書之工作年資計算方式？ 
A：依在職證明書所載之開始工作日，計算至 110 年 8 月 31 日止(華德福教育碩士在職學位

學程工作年資採計截止日另訂，詳參系所分則 p.35)，各系所對在職生工作年資得另作規

定。 

Q：請問工作年資可以哪些文件證明？  
A：1.現職機構開立之「在職證明書」正本（格式由各現職機構自訂，但必須含有 ○1 �姓名、

○2 服務機構名稱、○3 職稱、○4 到職日期、○5 開立在職證明日期(限 109 年 11 月 5 日之

後開立方屬有效之證明)、○6 機構印信 (大小章)等相關訊息，不得以名片、服務證代

替。) 

   2.若無法取得在職證明書或現職服務年資仍未達各班組規定之工作年資者，需另附符合

其他可證明年資之文件 (如前任工作之離職證明影本或自行至勞保局申請開立歷年承

保紀錄正本證明(請勿提供網路自行列印之資料)，且須於同一公司服務滿 3 個月(含)以
上之年資始得採計)。 

   3.自行開業為公司經營者，請附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Q：請問我目前並未在職中，是否可報考？ 
A：請參閱各專班之規定，若專班未限制在職身份，則雖非在職中仍可以報考(註：110 學年

度幼教系報考當時須具有在職身份)。 

Q：在職生、在職專班有什麼不同？ 
A：「在職生」即班內招收對象含一般全職學生及在職人士，上課時間多以平日(星期一至五)

日間為主；「在職專班」指專為在職人士開設之班別，上課時間多安排於平日夜間或假日

全天，以方便在職人士於公餘閒暇時進修。 

網路報名填表手續 

Q：請問我沒有買簡章，是從網路上下載的，這樣可以報名嗎？ 
A：本校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並未發售紙本，請由招生公告之網址逕行下載瀏覽。 

Q：請問我要報名二個系所，資料是不是要分開上傳？  
A：報考二個以上系所，審查資料請分開上傳。請由報名系統的「其他作業」登入，依系所

要求分別上傳電子檔，以方便審查委員在系統上審查。 

Q：什麼是線上審查？ 
A：審查的老師們直接在網路上評閱考生上傳的資料檔案，免去處理龐大的書面資料。  

Q：關於線上審查，我該如何上傳系所指定審查資料？ 
A：報名完之後，由報名系統=>其他作業登入，點開左邊的資料夾，依照各系所規定的項目



一一上傳，只能上傳 PDF 檔(大頭照限 JPG 檔)，請先把電子檔轉檔成 PDF 檔。每一

項審查資料項目只允許上傳一個檔案(請先將資料整理成一個檔案)。 

Q：如果我同時報考兩個以上系所，上傳審查資料卻合併在一起怎麼辦呢？ 
A：上傳完一個系所的審查資料後，請先登出系統；再請您重新登入系統後，上傳另一系所

的審查資料。 

Q：請問我已經用 ATM 轉帳繳費成功了，可是還沒有收到簡訊通知轉帳成功？ 
A：建議您由網路報名與報到系統的「其他作業」登入後，點選左邊資料夾中的選項，約在

轉帳後一個小時內即可見到已更新的資料了。 

線上審查推薦信相關疑問 

Q：關於線上審查，推薦信如何處理？ 
A：推薦信的部分，系統會要求考生填寫： 

○1 填寫推薦人基本資料，包括姓名、服務機關、職稱、地址及 E-Mail。 

○2 考生在系統上發送推薦通知函至該推薦人的信箱內。 

○3 請該位推薦人上網去填寫推薦信，完成後於線上送出。推薦人完成，考生亦可在系統

中看到「已完成」。 

註：如果推薦人遺失推薦通知函或忘記登入密碼，考生可透過網頁功能，重新寄送通知

函。 

Q：打錯推薦者的姓名或 E-mail 怎麼辦呢？ 
A：若需修改推薦人姓名、E-mail，請將原本資料刪除，重新新增一次推薦人資料，並由系

統重新寄發一次推薦信連結，已刪除之推薦人推薦信連結將會失效。為避免推薦人重覆

收到太多 mail 導致混淆無法填寫，請審慎填寫推薦人資料。 

Q：推薦者填寫推薦信有時間的限制嗎？ 
A：報名期間，只要考生進入系統填寫推薦人的相關資料、推薦人收到線上系統之確認信件

後，即可開始填寫推薦信，推薦信可填寫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Q：我的教授是外國人，線上審查的推薦信有英文的嗎？ 
A：有的，線上審查系統的推薦信為中英對照格式。 

Q：推薦人想繳交其他格式的推薦信，請問可以自行在線上審查系統上傳嗎？ 
A：線上審查系統推薦信有固定格式(可參考簡章附件 p.47-48「國立清華大學 110 學年度碩

士在職專班推薦書」)，推薦人亦可自行上傳其他格式的推薦信（限 PDF 檔）。 

Q：我的教授不太會使用網路，請問可以寄紙本推薦信嗎？ 
A：建議您告知系所您的情形，詢問系所能不能接受紙本推薦信，若系所能接受，請您於報

名期間，將推薦信註明報名流水號及考生相關資料後直接寄到系所。 

 



報名後 

Q：請問准考證明要去那裡列印？ 
A：請由網路報名與報到系統的「其他作業」登入，點開頁面左邊資料夾，選擇「個人報名

相關作業」=>「准考證明列印」，准考證明的紙張格式為 A4 大小。 

Q：請問我可以列印准考證明的意思是我已經通過初試了嗎？ 
A：不是的！准考證明代表的是您已符合簡章所訂的報考資格，至於是否通過初試，則要看

系所針對您所繳交的審查資料所審查的結果。 

Q：報名後，若忘了印繳費單或想修改個人資料，該怎麼辦？ 
A：如果您忘了列印各項表單(如報名表、繳費單)或要修改個人資料，請由網路報名與報到

系統的「其他作業」登入，點開頁面左邊資料夾，選擇您所需的選項。 

放榜後 

Q：請問我的成績比成績單上所列的最低錄取標準還要高，為什麼只是備取而不是正取？ 
A：請見您的簡章上有詳細說明，「…達最低錄取標準者，以總成績高低順序錄取至核定招生

名額止為正取生，其餘為備取生…。」因此，最低錄取標準為最後一名備取生之分數。 

Q：我是備取生，需要跟正取生同時報到或做其他手續嗎？ 
A：備取生不需另行作業，俟正取生有人放棄名額釋出後將陸續進行遞補作業。每梯次遞補

作業公告後將以 e-mail 或簡訊通知備取上之考生，務請留意相關訊息。 

Q：我比較想念甲系，但是乙系是正取，甲系是備取，我可以先報到乙系，等甲系備上了再

報到甲系嗎？ 
A：可以，但是簡章有規定「同時錄取本校二個以上系所之考生，報到時僅能擇一報到」，所

以備上甲系時，需要同時填寫放棄乙系的放棄聲明書，甲系的報到才能算數。 

Q：請問我比較想念清大，但是因為其他學校比較早放榜而且已經報到，還可以來清華報到

嗎？ 
A：可以，但是為了公平起見，請記得到其他學校辦理放棄，把機會留給其他同學。 

Q：我是備取生，請問我要怎麼知道我有沒有備上？(什麼時候會備上？) 
A：待正取生報到完畢後，本中心會統計各系所組缺額，於簡章規定期限前公告第一次備

取名單，之後再視缺額狀況，分次通知備取生報到，原則上每梯次都會遞補到滿(缺一個補

一個)，直到缺額補足或備取生皆備完。 


